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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受衛生福利部委託辦理 
113 年「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初審工作簡章 

 

一、依據：  

(一)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二)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 

(三)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 

二、專科甄審分筆試及口試二部分： 

(一)筆試：113 年 11 月 10 日下午。（成績總分為 100 分，以 60 分(含)以上為及

格，選擇題，單選，四選一，共 125 題，時間為 2 小時。） 

(二)口試：113 年 11 月 24 日。（常見疾病之診斷及處理問答--以抽籤方式當場抽考

題。成績總分為 100 分，口試由 2 位(含)以上委員為之，評分總分平均

60 分(含)以上為及格。） 

三、報名日期：113 年 8 月 12 日至 8 月 23 日截止(收件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四、報名方式：  

線上填寫報名表（https://www.tafm.org.tw），再掛號另郵寄相關證明文件 

1.請先至學會網站【專區登入】確認個人之欄位資料是否已正確。（注意：若需新

註冊，申請審核期約 1-2 工作天） 

2.準備好個人帳號（身分證號）及密碼。 

3.專科甄審報名期限內，由學會網站左上方【目錄】點選【專科甄審】進入【專科

甄審報名】，完成資料填寫後，列印「專科醫師甄審申請書」、「超商繳費單」

及郵寄信封封面，並將相關證明文件及報名費收據（正本或影本）於報名截止期

限前（郵戳為憑）掛號寄到學會。 

注意：若暫時不列印，請記得務必先將檔案另存檔。 

五、甄審申請資格： 

醫師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得參加專科醫師甄審 

(一)中華民國101年6月30日以前於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三年以上之家

庭醫學科臨床訓練，並取得訓練期滿證明文件。 

(二)中華民國101年7月1日至104年6月30日期間於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

二年六個月以上之家庭醫學科臨床訓練，並取得訓練期滿證明文件。 

(三)中華民國104年7月1日以後於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三年以上之家庭

醫學科臨床訓練，並取得訓練期滿證明文件。 

(四)領有外國之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書，且其證書尚於有效期限內，經衛生福利部

認可。 

 (五)專科醫師於其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屆滿，逾期未申請或不准展延，喪失專科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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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格者，得重新參加專科醫師甄審。 

    前項三款專科醫師訓練年資計算至口試日期為止，其尾數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

計算。 
    因服役、產假或法規規範因素致使住院醫師訓練年資未滿應考訓練年限，不足月份

以四個月為限(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可提前給予參加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資

格；若通過甄審則仍需補足訓練月份，始得核發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書。 

六、報名： 

 (一)以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資格參加甄審者，應繳交下列表件： 

  1、甄審申請書（申請書之「申請人」欄請務必記得簽名） 

  2、現職之服務證明正本（開業醫師請附開業執照影印本） 

  3、醫學院校醫學系畢業證書影印本。 

  4、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訓練證明正本。 

   ※注意：訓練年資算至口試日期前（11 月 23 日）為止，甄審報名截止時，尚

未依「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規範完成訓練者，請於口

試前出示訓練證明正本及執業執照影本；若經查因提前離職，確認年

資或訓練內容有不足之情況者，將撤銷其筆試及口試成績。 

  5、醫師證書，正面、反面影印本。 

  6、有效期限內之執業執照，正面、反面影印本。 

  7、最近一年內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式 4 張。 

（可搜尋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參考） 

  8、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結訓證明書影印本。 

 (二)以第五點第一項第四款資格參加甄審者，應繳交本點第一款第一目、第五目及 
第七目表件，及經我國當地駐外單位驗證之外國專科醫師證書等相關文件，始

予採認，以資慎重。 

 (三)以第五點第一項第五款資格參加甄審者，應繳交本點第一款第一目、第二目、 
第五目、第六目及第七目表件，及因故已失效之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書影印

本。 

 (四)費用：（劃撥帳號：10521887，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1、報名費：新台幣 3,000 元整（資格審查費 1,000 元，筆試費 2,000 元） 

  2、甄審口試費：新台幣 2,000 元（於筆試通過後繳交） 

七、民國 111 年（含）後凡曾參加「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初審，口試不及格或缺

考者，依准考證或口試成績通知單提出申請，可免資格審查及筆試。 

 (一)報名繳交表件： 
1、甄審申請書（申請書之「申請人」欄請務必記得簽名） 
2、准考證或口試成績通知單。 
3、最近一年內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3 張（1 張貼於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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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效期限內之執業執照正面、反面影印本。 
5、醫師證書正面、反面影印本。 

 (二)費用： 

1、甄審口試費：新台幣 2,000 元（本費用於收到口試通知時繳交） 

八、申請專科醫師甄審成績複查，不另外收費，惟應於收到成績單之日起十日內，以書

面敘明理由申請之，逾期不予受理，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複查，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讀或影印試卷，亦不得要求告知

命題或閱卷人員之姓名或其他相關資料。 

專科醫師甄審委託專科醫學會辦理初審時，前項複查之申請，向受委託之專科醫學

會為之。 

備註：所附證明文件有偽造、變造、不實等情事者，即取消其應考資格，並移送法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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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筆試範例 
筆試共 125 題選擇題，單選，四選一，每題 0.8 分，時間為 2 小時，成績滿分為

100 分，以滿 60 分（75 題）為及格。 

試題範例： 

注意事項：1、請先核對准考證、試卷及答案卡上之編號，務必完全相同，若有不同或

不清，請即刻與試務人員聯絡。 

2、選擇題，全部單選。請選出最合適的答案。 

3、答案卡上不得書寫姓名及做任何記號，答案一律填在答案卡上，否則

不予計分。 

4、考場請保持肅靜，將手機解除鬧鈴並關掉電源。 

5、作答完畢，請將答案卡連同試卷交至講桌。 

6、監試人員宣布考試結束時，應立即停止作答，仍繼續作答者，筆試成

績以０分計算。 

 

 
1. 下列有關尿酸與疾病關係之敘述，何者為非？ 

(A)尿酸在親水性（hydrophilic）的環境下，會失去抗氧化功能 

(B)尿酸值過高可作為預測心血管疾病死亡的獨立因子 

(C)尿酸值高低對未來發生代謝症候群具有預測力 

(D)高果糖飲食與高尿酸有關 

 

2. 影響老人跌倒的危險因子中，何者風險最高？ 

(A)視力障礙  

(B)下肢無力  

(C)步態及平衡困難  

(D)多重用藥 

 
 
 
註：提醒考生筆、口試時，手機需要解除鬧鈴、關機，請記得戴指針式手錶。

（穿戴式裝置不可攜帶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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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口試範例 

口試為常見疾病之診斷及處理問答，共 2 題，成績滿分為 100 分，以口試委員評分

總分平均滿 60 分為及格。考生報到時以抽籤方式當場抽考場組別及順序，思考 15 分鐘

後回答，由出此試題之委員主問，共 15 分鐘，2 位委員一起評分。口試成績低於 60 分

者，重抽另 1 考場重新口試（一次為限）。 
 

 

範 例 A 
一、病 例： 

有一位 45 歲的婦女，主訴在過去 5、6 個星期中，兩隻手及手腕斷斷續續出現腫痛，

而且早上起來會有僵硬的現象，這些狀況很快地自然消失。在過去 1 年中，病人曾因各種

不同症狀：如頭痛、視力模糊、排尿困難、和陰道分泌物增加而就診達 15 次以上，這些

症狀經過一般的處置，包括適當的問診、理學檢查和常規實驗室檢查，均得不到確定的診

斷（均正常）。病人過去也曾因這些原因開刀（5 年前子宮切除，3 年前膽囊切除……等

等）而住院數次。此次就診時顯得不安，而理學檢查（physical examination）如下：血壓

120/78mmHg，體溫 36.6℃，心跳：88/min，呼吸：16/min，頭部、眼睛、耳、鼻、喉科：

均正常，胸部：清晰、無囉音，心臟：無雜音，腹部：正常，四肢：關節無腫脹及壓痛、

無皮下結節、無變形、活動範圍正常。 

 

二、問 題： 
（一）請問由上述的描述，您認為是否必要作下述的實驗檢查來評估病人的狀況？ 

1、抗核抗體（ANA） 
2、分析關節液 
3、RA 因子（rheumatoid factor） 
4、血清蛋白電泳（serum protein eletrophoresis） 
5、血清補體（serum complement） 

病人於 1 星期後再回來就診，所作的檢查均是正常，再詳細追問病人，得知她

的婚姻並不怎麼幸福，她先生經常虐待她直到生病為止。同時她 10 歲大的兒子有

身體上的缺陷，迫使她留在家裡照顧而很少參與外面社交活動，因而感到孤立而沒

有朋友。 

（二）請問對這個病例，下列哪些是最適當的處理方式？ 
1、給病人 Librium 10mg，Tid/天。 
2、骨滑膜切片檢查。 
3、安排下次就診時間，以得到更詳細的家庭和社會背景的資料。 
4、鼓勵病人參與社交活動。 
5、介紹病人去看風濕病專家。 
6、介紹病人去看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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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 答： 

（一）事實上這個病人所表現的症狀乃所謂的身心症（psychosomatic disorder）。雖然有許

多症狀顯示她有身體上的毛病，但是各種初步檢查並無明顯的器官性疾病，而且這

些症狀也無法顯示跟精神因素有關，病人也無法隨意地控制這些症狀，總之，要診

斷是有困難而且耗時間，卻很重要，這需要醫護人員耐心去探討。因此，這個病人

在理學檢查方面並無任何關節發炎現象，原則上再追蹤病人而不必做任何實驗室的

檢查。 

（二）當得悉病人之這些症狀跟身心壓力有關之情形下，醫師應進一步去蒐集家庭和社會

背景之資料，同時鼓勵病人多參與社交活動。鎮靜劑最好不要使用，避免上癮。另

外除非有明顯的關節症狀才做骨滑膜的切片檢查，而這類病人常常不願意去看精神

科醫師，最好是由固定的醫師作長期的追蹤照顧才是良策。 

 

範 例 B 
一、病 例： 

25 歲剛結婚不久的女性病人，因在危險期內使用保險套，事後發現保險套破了，到門

診來要求性行為後避孕藥的使用。 

 

二、問 題： 

1、請問藥物在性行為後多久服用？ 

2、他的失敗率多少？ 

  3、有哪些藥物？ 

 

三、簡 答： 

1、最好在 48 小時內，不得超過 72 小時。 

2、大部分小於 1﹪。 

3、a.雌性素黃體素混合法如 Duoluton；b.大劑量雌性素；c.黃體素單獨使用；d.性腺

刺激素拮抗劑如 Danazol；e.黃體素拮抗劑如 RU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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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C 
一、病 例： 

10 個月大的男嬰因腹瀉由母親帶來家庭醫學科門診求診，主訴過去 2 天，男嬰每 4
至 5 小時，排水樣大便一次，併有輕微嘔吐和發燒。但男嬰胃口頗佳，小便正常，最近

家庭沒有出外旅行，家中成員也沒有生病跡象。過去病史，無特異情形。理學檢查發現

病人營養狀況和身體發育良好，活動力正常，生命徵候除肛溫 38.6℃外，其他正常，前

囪門無凹陷或凸出現象，口腔黏膜濕潤，腹部柔軟和微漲、皮膚飽滿度正常，其他均無

異常。 

 

二、問 題 

（一）請問最適當的處理辦法是： 
1、大便培養。 
2、檢查大便中白血球、紅血球和脂肪。 
3、檢查大便中寄生蟲和蟲卵。 
4、血清免疫球蛋白電泳檢查。 
5、鋇劑灌腸。 
6、只給予清淡液體飲食。 
7、Ampicillin。 
8、點滴輸液。 

2 天後母親帶男嬰再來求診，大便次數增加，並且出現黏液和血絲（mucoid and 
bloodtinged），嘔吐情形加劇理學檢查如下：肛溫 39.4℃，血壓 85/50mmHg，心跳 140/
分鐘，呼吸很深 12/分鐘，眼睛和囪門微陷，口腔黏膜乾燥，皮膚飽滿度較差。 

（二）這時候最適當的處理辦法是： 
1、點滴輸液。 
2、Ampicillin。 
3、Baktar（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4、Imodium（Loperamide）。 
5、轉介病人住院。 

 

三、簡 答： 

（一）早期病人有輕微胃腸炎症狀，可能為病毒感染，因為大便中沒有黏液或血液，且

沒有脫水現象，故不需急著進一步檢查。假如病情惡化，則需作細菌或寄生蟲性

大腸炎，囊狀纖維變性（cystic fibrosis），吸收不良和免疫缺損等疾病之鑑別診

斷。這時最適當的處理是給予清淡液體飲食，如稀飯湯、電解質飲料等，奶類食

品則不宜飲用，以免引起繼發性乳糖酶缺乏症而造成更嚴重腹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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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醫師更應把握機會教育，教導病人的母親，如何觀察病人的健康情況，記錄

大便的色、味、量和次數，測量體溫，記錄飲食的種類和數量，以便提供醫師作

判斷和治療的參考。 

（二）第二次求診時，嘔吐和腹瀉加劇，病人出現脫水現象，且大便帶有黏液和血液，

家庭醫師需轉介病人住院，給予點滴輸液，暫時空腹，並作進一步鑑別診斷。抗

生素的使用需依據大便培養結果而決定，因抗生素和止瀉劑使用不當，會延長病

情，也可能引起侵入性腸炎或腸穿孔等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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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 
一、時間：113 年 11 月 10 日下午筆試，11 月 24 日口試 

二、地點：另行通知 

三、筆試部份：成績滿分為 100 分，以 60 分(含)以上為及格。 
（一）試題範圍：家庭醫學、基層醫療、預防醫學及社區醫學基本知識、技

巧及態度。 
（二）參考書目： 

1、《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第35卷（2020年）第8期起至第39卷（2024
年）第7期止。 

2、《家庭醫學》第五版（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編印.2022年出版） 

3、《Textbook of Family Medicine》9th ed.2015（RAKEL RE 著）有關家

庭醫學核心知識部份。 

4、《家庭醫師臨床手冊第五版》（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編印.2022 年） 

5、《預防醫學》第三版（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編印.2022 年） 

6、《居家醫療臨床工作手冊》（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編印. 2023 年） 
（三）試題型式：選擇題，單選，四選一，共 125 題。 

四、口試部份：成績滿分為 100 分，平均 60 分(含)以上為及格。以抽籤方式當場

抽 2 題考題，為常見疾病之診斷及處理問答。 

※備註： 

一、「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合訂本第 35 卷、第 36 卷、第 37 卷、第 38 卷各訂價 800
元。第 39 卷第 1 期至第 7 期，酌收工本費 400 元，預計 113 年 8 月中旬開始出

售。《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期刊訂閱一年 800 元。 

二、《專科醫師甄審筆試試題集錦》（2024 年）每本訂價 600 元。 

三、《居家醫療臨床工作手冊》（2023 年），每本訂價 320 元。 

四、《家庭醫學第五版》、《家庭醫師臨床手冊第五版》、《預防醫學第三版》 

1、1,500 元／1 本。 

2、各教學醫院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含 PGY ）及醫學院相關科系學生訂購 6 折

（900 元）優惠價。（醫學生及 PGY 請將學生證或醫院服務證件，以電子郵件

寄至 msfang@tafm.org.tw，主旨：購書證明，謝謝！） 

3、針對本學會會員/準會員、醫事人員（憑證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msfang@tafm.org.tw，主旨：購書證明，謝謝！）： 

(1) 任三本合購 67 折優惠 NT$3,000 

(2) 任二本合購 7 折優惠 NT$2,100 

(3) 一本 8 折優惠 NT$1,200 

mailto:%E6%86%91%E8%AD%89%E8%AB%8B%E4%BB%A5%E9%9B%BB%E5%AD%90%E9%83%B5%E4%BB%B6%E5%AF%84%E8%87%B3msfang@tafm.org.tw
mailto:%E6%86%91%E8%AD%89%E8%AB%8B%E4%BB%A5%E9%9B%BB%E5%AD%90%E9%83%B5%E4%BB%B6%E5%AF%84%E8%87%B3msfang@tafm.org.tw


 10 

＊上述各項書籍可利用郵局劃撥訂購，劃撥時請註明款項用途。或至本學會網站 首頁/
出版品訂閱，填寫訂單並繳費完成訂購。 

＊帳號：10521887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https://www.tafm.org.tw/ehc-tafm/s/w/ser/ser_book
https://www.tafm.org.tw/ehc-tafm/s/w/ser/ser_book


注意！！ 

有關「專科醫師訓練證明」填寫請檢閱參考下列注意事項，以利

審查資格，謝謝您！ 

□1.「專科醫師訓練證明」是正本 

□ 2.「專科醫師訓練證明」之訓練醫院抬頭不是空白 

□ 3.「專科醫師訓練證明」之醫師證書領證日期沒有填錯 

□ 4.「專科醫師訓練證明」之執業執照字號沒有錯誤 

□ 5.「專科醫師訓練證明」之訓練起迄日期沒有錯誤（如 6/31） 

□ 6.「專科醫師訓練證明」之訓練迄日有填上日期（請勿填迄今） 

□ 7.「專科醫師訓練證明」之訓練迄日沒有晚於證明開立日期 

□ 8.「專科醫師訓練證明」之訓練科別月數有按實際受訓內容填寫 

□9.「專科醫師訓練證明」選修科填寫：衛生福利部核定之西醫專科

（如職業醫學科、神經科、泌尿科、骨科…）及家庭醫學科專

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特定專業學科（如安寧緩和醫學科、老年醫

學科）等科別 

□10.「專科醫師訓練證明」之訓練月份加總符合訓練年資 

□11.「專科醫師訓練證明」開立日期不是空白 

□12.若報名時年資或訓練內容尚未符合「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

練課程基準」的醫師，有依規定分二階段出示訓練證明正本

及執業執照影本（請詳閱簡章說明） 

□13.PGY 訓練證明是醫策會提供之結訓證明書格式 

※101年起 1年期 PGY結訓證明由各訓練醫院開立。 

□14.訓練證明有更改時，應當由部(科)主任於更改之處簽章證明 



此證明適用自 108 年 8 月 1 日起受訓者

醫院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證明 

一、醫師姓名： 

二、醫師證書字號：   字第     號，領證日期：   年 月 日 

三、執業執照字號：   字第     號，領照日期：   年 月 日 

四、自民國 108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7 月 31 日止，共 3 年 0 個月， 

於本院家庭醫學科且在衛生福利部核定之訓練容額內，依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

訓練課程基準接受專科醫師訓練： 

家庭醫學科 8 個月、內科 4 個月、外科 1 個月、 

婦產科 2 個月、兒科 3 個月、精神科 2 個月、 

社區醫學 3 個月、復健科 1 個月、急診醫學科 2 個月、 

耳鼻喉科 1 個月、皮膚科 1 個月、眼科 1 個月、 

老年醫學科 1 個月、安寧緩和醫學科 3 個月、影像醫學 1 個月、 

選修科（請列科別）：泌尿科(1)、職業醫學科(1) 科共 2 個月，

總計 36 個月。 

若有不實者，願接受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相關辦法處置。 

特此證明 

院長： 

部（科）主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請加蓋關防） 

供 參 考 



您好： 

有關一年期 PGY 訓練，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二條第一款規

定：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日以後自國內大學醫學系或中醫學系選醫

學系雙主修畢業者，訓練期間為一年。  

一年期 PGY 訓練之結訓證明書，由主要訓練醫院自系統中下載列印

（格式如下）， 

內容包含姓名、身分證字號、生日及醫院關防用印，請參考 

謝謝 

 

 

jane
文字方塊
PGY結訓證明格式



台 灣 家 庭 醫 學 醫 學 會 ─ 專 科 醫 師 甄 審 申 請 書  

報名號碼 000001 會  員 準會員 貼相片處 

(三個月內近照，正貼１張，

另浮貼３張，背面書姓名) 

 

浮貼處 

中文姓名 ABC 性  別 男 

身分證號 L********* 出生日期 69/01/31 

行動電話 0911****** 聯絡電話 (04)******** 

電子信箱 *** 

通訊地址 *** 

家專證號  公告日期  

現  職 *** 

學歷 

醫師證號 醫字第******號 醫證日期 **/**/** 

畢業學校（醫學院） **** 畢業年月  

住院醫師訓練 

醫院名稱 科別 起日 迄日 主任 

*** 家醫科 101/07/01   

     

     

     

     

領有外國專科證書  

綜合以上資料本人符合專科醫師甄審原則第二點第  款，敬請惠予審核。 

申請人：        （蓋章簽名） 

====================================================================== 

審查結果（由本學會填入）                       

證  件 條  件 結  果 

□已齊全 □已符合 准考證號： 

□未期全 □未符合 專科證號： 

審核者： 審核者：  
 

 

請自填 

請自填 請主任簽名 

請簽名 

 

請填入符合

第幾款 

 

 

 

基本資料會由 

系統資料庫帶出 
 




